中華宣道會黃埔聯福堂主日講道撮要

講員：陳業剛先生
日期：2003年2月23日

講題：停一停的邀請
經文：創四：1-16


引言：

有一天有一個人去探望下屬，怎知家主的幼女一開口就說：「你是個大猩猩」，家主聽了很是著急，正要解釋，只見上司蹲下來，尷尬的說：「那你是什麼呢？」外甥女天真的答道：「我是小猴子啊！」，原來這只是小女孩表示親切的方式，上司聽了不禁露出寬慰的笑容。

　　在今天緊張的都市中，生活往往迫得人透過不氣，「很忙」不但常掛在口邊，同時亦常常在心中提醒著自己，所以我們沒時間思想，也沒時間反省，因為生活在這狹小的空間中根本無法選擇。面對以上的情景，可能一句「沒家教」，或是生氣地不屑一顧就算了，就任由我們的慣性及脾氣去控制吧。所以這個星期出現了一個惡司機撞倒了人還要出手傷人，就是沒有時間停下來想一想，到底發生什麼事。今天我們身為基督徒的，有沒有時間可以停下來檢視一下自己的內心，抑或也是任由慣性來控制我們，甚至有時在罪中，也告訴自己這是沒辦法選擇的。今天我就希望透過一個聖經例子來和大家一起來反省。

釋經：

創4:1-16的經文與3:1-24章的記載有許多相似的地方，例如三章前說的是人神之間的和諧、創造的高峰──造了亞當、夏娃，而四章所描述的則是一幅家庭的和諧以及家庭生活的高峰──誕下了兩個兒子。接著就是夏娃、亞當的犯罪，四章中就是該隱犯罪，最後兩個故事同樣都有一個神宣判的結局，其中的過程內容如果細看竟連在字眼上亦十分相似。既然如此相同我們可不可以不用看第四章，因為內容相同自然教導亦相仿。當然這樣子的讀經心態要不得，更何況兩段經文原來各有不同強調的地方，必須仔細的閱讀。讓我們現在就來看看第四章的故事發展。

　　首先經文1-2節是一幅和諧的圖畫，一個家庭有了兩個兒子，大的種地，小的牧羊，相安無事。直至到了獻祭的時候，故事的張力產生了，因為神只看中亞伯的祭物，而看不中該隱的，聖經形容該隱當時的反應是：「大大地發怒，變了臉色」，這情形就像是第三章中蛇引誘夏娃犯罪，夏娃看見那果子悅人眼目，心裏就喜愛，於是馬上就下手摘了來吃，所以這裏當該隱心裏忿怒，我們可以想像他馬上就要有所行動。但不同的是，神卻在這個時候介入了，對該隱說若行得好怎樣，行得不好又怎樣。可惜的是，神的說話未能阻止該隱犯罪。經文的場景一轉就去了田間，然後該隱就「打他兄弟亞伯，把他殺了」。讀者失望之餘對繼之而來的宣判以及該隱的抗辯，自然亦看為將又會是與第三章一樣的發展，但經文卻告訴我們不是這樣，在第三章中亞當及夏娃在神宣判後一句話也沒有說，但在這裏該隱竟反駁說神給他的刑罰太重，要求減刑，而神最終竟真的為他減了刑罰。

停一停，你可選擇行得好

　　其實經文的不同正好就強調了第四章所要特出的主題，這就是神讓人有選擇的自由。在第4-5節中，聖經說神看中了亞伯的祭物，卻看不中該隱的，於是該隱就大大發怒，變了臉色。大家知道大事不妙，人類第二宗罪即將發生了。因為他父母是這樣，兒子也必是這樣，何況他也動了犯罪的念頭，已經發怒，妒忌，懷恨。應該完全沒法挽回，想不到神仍給他機會，在第6-7節中仍讓他可以選擇。這裏告訴我們即使我們的慣性是這樣，甚至我們已經在罪中，只要停一停，我們仍可以選擇。

停一停，你必得勝

　　在第七及八節中神清楚地說明該隱不單可以選擇，而且必定得勝，其實7節中「蒙悅納」這個字可以解釋為抬起來，呂振中譯本更將之直譯為「抬起頭來」，因為5節中「變了臉色」的字其實應為「臉色下沉」，使下沉的臉抬起頭來，這是神對該隱的邀請，要他選擇行得好。神更進一步的保證，即使罪伏在門前，神也賜該隱一個必勝的應許，就是「你卻要制伏它」。今天靠著神的兒子，選擇、得勝，實是我們每個基督徒應有的信心。在許多失敗的經歷中，讓我們停一停，再得勝。

停一停，你仍可向神禱告

在我們做錯事的時候相信第一個反應，很多人均會像該隱那樣推得一乾二淨，到真的避無可避的時候，就害怕懲罰或是落在自責中，容易沮喪灰心，不想禱告，不想親近神。但這時候該隱卻做了一件聰明的事，就是在絕境中仍懂得向神對話，雖然動機只是為了自保，但神竟答應他減刑，應許給他一個記號，免得遇人殺害。這提醒我們即使在任何的境況，只要我們停一停灰心的想法，我們就仍可以向神禱告。許多時，新的盼望也就可以出現。

總括而言，若我們期盼脫離慣性及脾性的控制，停一停往往會帶來新的契機，因為在那裏我們可以重新與神相遇。重新得到新的經歷。

